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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公司 2016 年 

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司”）于 2016年 10 月 24

日召开 2016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我司非公

开发行股票方案等相关议案。现综合考虑我司实际情况以及外部环境

的变化，我司拟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，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

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终止后，

我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拟认购对象温州德欣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温州德欣”）将密切关注彼此发展动向，如时机成熟，将继续寻求

其他合作机会。 

本次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我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

2016 年 8 月 4 日，我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、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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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相关

议案；2016 年 10 月 24 日，我司召开 2016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，

审议通过了关于我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相关议案，并授权董事会

及获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，授权有效期自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。 

2016 年 11 月 3 日，我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

称“证监会”）提交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发行”）

申请文件，并于 2016 年 11月 10 日取得证监会 163290 号《中国证监

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》。 

2016 年 12 月 22 日，我公司收到证监会 163290 号《中国证监会

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》；2017 年 1 月 20 日，我司披露

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，并按要求及时向中

国证监会报送了反馈意见回复材料。 

2017 年 9月 22 日，我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、第

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

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 12 个月和调整定价基准日等相关议案；

2017 年 10 月 10 日，我司召开 2017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

过了上述议案，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期至 2018 年 10 月

23 日。 

截至目前，我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和书面核

准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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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原因 

我司自启动非公开发行股票以来，为推进本次发行做了大量工作，

但在此期间资本市场整体环境、监管政策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等情况不

断变化，经综合考虑监管政策、外部环境以及公司实际情况的变化，

并与拟认购对象、中介机构等深入沟通和交流，我司决定终止本次非

公开发行股票事项，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

文件。 

三、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审议程序 

2018 年 10 月 22 日，我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以 9

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终止公司

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》；召开第七届监

会事第十七次会议以 3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终止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

的议案》。本次终止非公开发行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我司独

立董事郭海兰、胡必亮、马江涛对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我们认

为中交地产终止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事项

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；本次董事会的

召开、表决程序等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；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。我们同意董事

会对《关于终止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

议案》的表决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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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相关申请文件是综合考虑

目前资本市场环境及监管政策等多种因素后，结合我司实际情况作出

的审慎决策。目前我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，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

事项不会对我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和持续稳定发展造成实质影响，不存

在影响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我司间接控股股东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已纳入国企改革“双

百企业”名单，我司作为其控股的 A股上市公司，将继续坚持市场化

经营理念与管理思路，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和政策导向，持续拓展发展

空间，继续寻求资本运作机会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独立董事意见。 

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10 月 22 日 




